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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一、增持计划概述：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远投资价值的认可，同

时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上海

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拟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期间以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增持不少于公司总股本 10％的股份 

 

二、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至本公告披露时，前述增持计划时间过半。上

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70,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累计增持金额共计 3,084,360.91 元；至此，上海中创

持有本公司股份 37,192,5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5％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9年 6月 10日披露《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

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至 2019年 9月 10日，前述增

持计划时间过半；现将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中创”〕及

其一致行动人 

2、持股情况：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中创持有本公司股份 37,192,55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65﹪ 

3、增持主体减持情况：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 6 个月未减

持公司股票。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1、增持原因及目的：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远投资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2、增持方式：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3、增持期间：6个月，即自 2019年 6 月 10日至 2019年 12月 9日期间；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因公司股票存在窗口期或停牌的，增持计划顺延实施。 

4、增持数量：不少于公司总股本的 10﹪(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385,490,443股) 

5、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固定价格或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

增持计划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7)。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拟增持的股份数为不少于公司总股本的 10﹪；

增持计划期间内，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具体增持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四、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9年6月10日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7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累计增持金额共计 3,084,360.91 元。具体增持情

况如下： 

 

增持 

主体 
增持日期 

增持 

股数 

(股) 

增持 

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 

方式 

占总股本 

比例 

上海 

中创 
2019-07-25 470,100 6.561 3,084,360.91 

集中

竞价 
0.12﹪ 

合计 470,100 - 3,084,360.91 - 0.12﹪ 

 

五、上海中创持股及所持表决权情况 

 

1、本次股份增持前，上海中创持有公司股份 36,722,45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9.53﹪；本次股份增持后，上海中创持有本公司股份 37,192,55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9.65﹪。 

2、上海中创与股东丘国强先生分别于 2018 年 5月 14日、2019 年 6 月 19日

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依据相关规则和协议，

双方构成实质的一致行动关系；丘国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7,371,19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9.69﹪，表决权委托期间，上海中创合计可行使公司共计 19.34﹪的

股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等《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具体内容

详见 2018 年 5 月 15 日《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7)、《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丘国

强先生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 

3、上海中创在本次拟增持前 12个月内无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且近 6个月内

未减持公司股份。 

 

六、其他说明 

 

1、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计划和增持实施进展情况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且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实施增持计划过程

中，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

敏感期等的相关规定。 

2、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相关变动情

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上海中创

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4、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持股及拥有表决权情况如下： 

 

股东 

拥有表决权情况 持股情况 

排

名 
表决权数 

表决权 

比例 

排

名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周口市城投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1 95,730,419 24.83﹪ 2 37,876,091 9.83﹪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2 74,563,750 19.34﹪ 4 37,192,552 9.65﹪ 



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 3 33,248,702 8.63﹪ 5 33,248,702 8.63﹪ 

罗红花 4 0 0﹪ 1 57,854,328 15.01﹪ 

丘国强 4 0 0﹪ 3 37,371,198 9.69﹪ 

注：拥有表决权比例合计数与持股比例合计数差异系小数点保留 2位所致。 

 

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持有 5﹪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分别是：周口市城投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周口城投”〕拥有表决权 24.83﹪(与罗红花系一致行动人)、

上海中创拥有表决权 19.34﹪(与丘国强系一致行动人)、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持

有表决权 8.63﹪，除此外，无持有表决权 5﹪以上的其他主体；前述股东均非持

股 50﹪以上的股东，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的股份表决权也均未超过 30﹪，且周

口城投与上海中创各自持有的表决权比例较为接近，任何一方可实际支配的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单方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或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因此，任何一方股东均无法单独控制公司股东大会，进而控制公司。 

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7名，其中：董事徐秀丽女士、

独立董事朱力女士等 2 人由股东罗红花女士(与周口城投构成一致行动人)提名，

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 2/7；董事王光辉先生、独立董事樊艳丽女士等 2人由股东上

海中创和股东丘国强先生联合提名，人数亦占董事会成员的 2/7；董事叶守斌先生、

董事许新新女士、独立董事洪春常先生等 3 人由公司股东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

提名，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 3/7。任何一方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均未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以及董事会各项决议，不足以实际支配公司

行为，不足以单独控制公司董事会，进而控制公司。 

因此，上海中创的相关增持行为暂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目

前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5、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本

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未来 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6、本次增持并非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如丧

失相关身份时亦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准确评估增持事项可能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影

响；如有后续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